许昌市建安区四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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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背景
基准地价管理是我国地价管理工作的核心，基准地价定期更新是地价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规范和稳定土地市场、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保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也是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各地应根据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及区位条件变化、市场地价水平变化以及原基准地价应用情况，每5年为一周期，对地价开展局部或者全面更新调整工作。建安区四个乡镇现行的城镇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于2018年更新，按照国家更新调整要求，为保证基准地价的现势性，科学合理反映四乡镇地价水平，需对2018年地价成果进行全面更新调整。同时，2023年1月，省自然资源厅对全省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二、工作依据
（一）法律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6.《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743号第三次修订）；
8.《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
（二）技术依据
1.《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3.《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
4.《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5.《城镇地籍调查规程》（TD 1001-2012）；
6.《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7.《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 1009-2017）；
8.《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17）；
9.《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国标GB50137-2011）；
10.《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函[2023]10号）；
11.《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三、基准地价的内涵
基准地价是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可建设用地范围内，对平均开发利用条件下，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的建设用地，按照商业、住宅、工业等用途分别评估，并由政府确定的，某一估价期日法定最高使用年期土地权利的区域平均价格。本次公布的建安区四乡镇镇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内涵如下：
1.基准日：2023年1月1日。
2.各乡镇定级范围及面积：
五女店镇：东至大二郎庙村，西至桃花渠路，北至小王寨村，南至双碑周村。定级范围约为8.25平方公里。
灵井镇：东至盐洛高速，西至寨杨村，北至外环路，南至刘庄社区。定级范围约为9.72平方公里。
张潘镇：东至古城村，西至铁路，北至后汪村-孟庄村，南至赵庄村。定级区范围面积约为8.17平方公里。
蒋李集镇：东至东申村，西至张崔吴村，北至034乡道，南至平安路。定级范围约为1.74平方公里。
3.用途分类：本次级别更新定级采用综合定级，不区分土地类型。地价评估按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分别制定基准地价。
4.容积率设定：商业用地1.1、住宅用地1.2、工业仓储用地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3。
四、工作开展过程
2023年4月至6月，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及《河南省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技术方案》要求，拟定建安区四乡镇地价更新调整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2023年7月-2023年11月，通过收集各行业部门的基准资料、定级资料、估价资料和各要素点现场实地调研等工作，形成了初步成果。2023年12月-2024年8月，完成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工作。
五、成果说明
建安区四乡镇各类用地出让基准地价，按照法定最高出让年限评估，价格类型为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具体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期40年，容积率按1.1设定，每个乡镇均划分2个级别评估基准地价；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期70年，容积率按1.2设定，每个乡镇均划分2个级别评估基准地价；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期50年，容积率按1.0设定，每个乡镇均划分2个级别评估基准地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地使用年期50年，容积率按1.3设定，每个乡镇均划分2个级别评估基准地价。
